
	
	

	
	

	
	

	渝人社办〔2021〕120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关于开展第五批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申报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助力重庆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印发<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渝人社发〔2017〕153号），决定新认定一批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建设单位高度重视专家服务基地建设工作，具备开展专家服务活动的场地、设施等条件，能够提供相应的基地建设配套资金，能为基地的日常运行提供经费保障。

（二）基地依托单位及周边地区有较密集的智力资源，具有较好的技术创新实力和科研基础，在技术攻关、项目合作、成果转化、技术咨询、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需求较强，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

（三）有扎实的专家服务基层工作基础，能与对口专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能定期开展专家服务活动，具有较好示范带动效应。

（四）具有配套的管理机构、服务体系和管理服务人员队伍，能为专家开展技术攻关、项目合作、成果转化、技术咨询、人才培养等提供支持措施和服务平台。

二、认定程序

（一）申报。符合条件的单位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人力社保局。

（二）审查。市人力社保局对照条件要求，进行资格审查。

（三）评估。市人力社保局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提出评估意见。

（四）核准。市人力社保局依据专家评估意见，核准专家服务基地入选名单并向社会进行公示。

（五）授牌。经核准的专家服务基地由市人力社保局颁发“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标牌。

三、有关要求

（一）对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发展以及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具有重要带动示范作用的企事业单位，可优先支持建立专家服务基地。

（二）各单位要按照渝人社发〔2017〕153号文件有关规定，严格选拔条件和推荐标准，把具有良好示范带动效应的专家服务基地推荐上来，引领带动开展全市专家服务活动。纸质材料一式三份，请于7月9日前寄送至市人力社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同时发送电子版至电子邮箱，逾期不再受理。

联 系 人：苏赋；
联系电话：86868704；

电子邮箱：sufu8@qq.com；

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99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北区1号楼1512办公室；

邮    编：401120。

附件：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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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重庆市专家服务基地申报表

推荐地区：

申报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表

	基地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专家服务基地建设基本情况（不超过1000字）
	

	与对口专家联系及开展服务活动基本情况（不超过1000字）
	


	为对口专家及团队开展服务活动提供的支持措施和保障条件（不超过1000字）
	

	专家服务基地建设目标及未来三年工作打算（不超过1000字）
	

	申报单位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

                  时间：

	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或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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